
校园建设处修缮工程项目竣工联合验收实施细则

（2025 年 6 月 16 日处长办公会通过）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建设处修缮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工

作，提升管理质效，实现管理闭环，现结合我处工作实际，

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建设处负责组织实施的修缮工程项目均应组织

竣工验收。

第三条 建设处作为总召集人，应及时组织参建各方对

达到验收条件的修缮工程项目进行联合验收。

第四条 参与修缮工程项目竣工联合验收部门或单位包

括建设处、承包单位（或供应商）、设计单位、监理单位、

使用单位、校内相关职能部门等。

第五条 代表建设处履行修缮工程项目验收的科室主要

包括但不限于修缮管理科、综合科、规划计划科、经济科、

材料管理科和校园管理科。修缮工程项目实施科室负责协调

组织其他科室参与项目验收。

第六条 修缮管理科（或校园管理科）主要负责对修缮

工程项目的总体质量、形象外观、使用功能、内业资料等进

行验收。

第七条 规划计划科主要负责对修缮工程项目是否达到

建设目标、竣工图纸、重要工程变更（设计原因）等进行验

收。



第八条 经济科主要负责对修缮工程项目的预付款支付、

进度款支付、履约保证金缴纳、重要工程变更（造价原因）

等进行验收。

第九条 材料管理科主要负责对修缮工程项目中处内事

先约定需要控制质量的设备、材料等进行验收。

第十条 校园管理科主要负责对因施工破坏绿化恢复、

场地卫生环境等进行验收。

第十一条 符合下列要求，方可组织竣工验收。

（一）完成合同约定内容。

（二）初步验收达到合格。

（三）验收申请获得批准。

第十二条 经验收合格的修缮工程项目，要及时办理结

算审计、竣工交接、资料归档等工作。

第十三条 经验收合格的修缮工程项目，要及时跟踪和

监督质量保修期内由承包单位负责质保服务工作。

第十四条 本细则中修缮工程项目主要指合同金额为 5

万元及以上修缮工程项目。

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校园建设处负责解释。


